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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7_A1_AE_E8_c36_226960.htm 在天湖公司清算委员

会与天河公司担保追偿纠纷一案中，当事人以及受理案件的

各级人民法院就天湖公司清算委员会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的问题展开了若干回合的争论，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

定，认定本案中天湖公司清算委员会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该案应由一审法院继续进行实体审理。笔者认为，最高人

民法院的该终审裁定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一、正

确指出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进入普通清算程序成立清算委员

会的法律依据，为正确认定本案诉讼主体的合法性奠定了基

础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清算问题，是实践中存在较多争议的

问题。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如何进行清算、如何成立清算委

员会等问题，我国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法规作出了相关规

定，因此，应当从这类法律法规中寻找法律依据。根据《外

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的规定，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进行清

算，分为普通清算和特别清算；进行普通清算的，应当由企

业权力机构组织成立清算委员会，且清算委员会至少由3人组

成，其成员由企业权力机构在企业权力机构成员中选任或者

聘请有关专业人员担任。 本案中，天湖公司进行的是普通清

算程序。“企业权力机构”则应当根据合资企业的章程予以

确定。合资企业的章程意义重大，它被视为合资企业内部的

宪章，企业的内部管理事宜均由章程规定。本案中，天湖公

司的章程明确规定“董事会”决定包括清算在内的合资企业

的一切重大事宜。该章程还明确规定了董事会的组成人数和



人员，但没有详细规定董事会的议事规则，而《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了“董事会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方能举行”的基本议事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

裁定即根据合资企业的章程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

条例》、《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的相关规定，认定了本

案中已经成立的合资企业清算委员会的合法性，并进而确认

了其在本案担保追偿纠纷诉讼中的主体资格，思路清晰，结

论正确。 二、正确认定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积极维

护了仲裁庭就仲裁事项已经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效力 本案中，

双方当事人以及审理该案的部分人民法院基于应当以是否实

际出资决定合资一方能否参与清算或者应当由合资各方共同

参与成立合资企业清算委员会的片面认识，展开对本案中合

资中方是否实际投资的广泛、深入的争论，使案件的审理方

向产生了偏差，特别是浙江高院的再审裁定还进一步认定了

合资中方已经实际出资的事实。由于合资双方在合资合同中

订立了有效的仲裁条款，当事人由于合资合同引发的争议均

应当通过仲裁解决，仲裁裁决已经认定了合资中方未出资这

一事实。对此，人民法院并无管辖权，浙江高院对合资中方

实际出资的认定显然超出了其管辖权范围。最高人民法院的

终审裁定纠正了这一错误，一方面维护了仲裁庭就仲裁事项

已经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效力，另一方面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

本案的范围，进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本案从表象看，是已

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是否具备诉讼

主体资格的问题的讨论，而实质上反映的是如何认定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清算委员会是否有效成立的问题，对此，最高人

民法院的上述终审裁定在审理案件的思路、确定应当适用的



法律、明确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等方面均具有指导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